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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二环保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件及地方查处情况一览表
（上接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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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邵阳市双清区工业街周
边几个造纸厂外排污染物严
重污染环境；长丰造纸厂还存
在填河造地的情况，其仓库就
是在河里填土造地修建的，目
前还有继续填土的迹象。

武冈市书香院小区旁，多
家村民自住房的厕所无专用下
水管道，导致厕所的废水直接
流到公路上，臭气熏天，行人无
法走路，曾向武冈市政府反映
多次未果，要求现场查看。

某无名养鸡户在武冈市
东方红小学门口，移动公司通
讯铁塔基脚处，喂养了三十多
只鸡,臭气熏天，曾多次向武
冈市政府、城管局、移动公司、
环卫处等部门反映情况，一直
没有解决。

绥宁县寨市乡下寨村大
桥头附近某炼油厂，废水直排
村里的小溪，小溪里的鱼、虾
已全部死亡，同时影响了村民
正常生活用水;万和采砂场非
法开采，严重破坏当地生态环
境。

新邵县新田铺镇塘口村
经开区施工当中挡土墙没砌
好，一到下雨天部分雨水往旁
边居民家里流，造成一定影
响。

邵阳市大祥区中心医院
后门，摊位乱摆乱放，造成车
辆通行拥堵。

新宁县黄金乡圳水村富
邦石业因危废未经处理直排，
被当地查封处理（投诉人的反
映已新闻公示），目前富邦石
业的切割工厂仍在生产，噪声
扰民，要求核查。

邵阳市双清公园资江风
光带杂草丛生，淤泥片地，周
围的环境很差；原发动机厂十
字路口，路面坑坑洼洼。

邵阳市大祥区迎春路的最
西段，晚上来往的货车和工程车
较多，交通运输噪声较大,扬尘污
染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曾多
次拨打12345投诉无果。

绥宁县自来水公司长期
使用的某“净水剂”为三无产
品, 2018年6月8日曾发生一
起 1 人死亡的中毒事件。要
求政府加强管理，让人民群众
喝上放心水。

邵东县黑田铺镇方圆村
柔亮洗涤有限公司虽被多次
调查处理，但工业废水仍未经
处理直接外排，造成周边水体
严重污染。

邵阳市大祥区檀江街道
双江村旁在建的高速公路某
沥青搅拌站，在未与村民妥善
协商的情况下私自动工。居
民担心该沥青搅拌站的建设
和运行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污
染，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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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邵阳市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已对双清区长丰造纸厂和鸿源纸业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
检查，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对外排废水进行了采样监测，监测报告单表明，该两家企业外排废
水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邵阳市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对华恒包装纸厂进行了现场检查，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对外排
废水进行了采样监测，监测报告单表明，该厂外排废水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2.关于“邵阳市双清区长丰造纸厂还存在填河造地的情况，其仓库就是在河里填土造地修建的，
目前还有继续填土的迹象”问题，市水利局、市城管局和双清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先后到现场调
查核实，该段确有15米左右的填土，该仓库修建于10年之前,2014年重新改建，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去年发生的特大洪灾将该段冲毁15米左右，危及到了该厂仓库的后墙。为了保护原有的
仓库,去年10月份该厂从外面运了黄土进行护岸和填埋，目前，没有发现新的填土迹象。

该区域有19座房屋，有29户住户，房屋主要为群众修建的老房子，分布较为分散，无下
水道，除一条混凝土道路外，其他区域为泥土地，各家各户的生活用水、污水都是直接排放到
菜地，以自然消水方式解决。群众房前房后的环境较为脏乱。

该区域住户建议要求：
1.如果该区域不进行整体搬迁改造，将无法修建污水管网。
2.建议武冈市政府对该区域进行整体搬迁改造建设。

经调查：武冈市王城路67号门面吴正元圈养了三十多只鸡鸭，其围栏内饲养处有明显
粪污排泄，气味较浓。

1.某炼油厂。2018 年 6 月 26 日该厂被反映至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六批（编号
D2018062616*），6月28日，绥宁县安监环保局、县商务经信局、寨市乡政府对该厂进行现场
调查发现：企业处于停产状态，目前该厂存放产品杂酚5吨，植物沥青油20吨，道路旁边存放
20多个废弃油桶，河边为杂草树木，未发现固体废弃物堆放，生产场地有少量产品撒漏在地
上，已凝固，能够回收利用。有废水沉淀池两个，废水基本无外排，但未硬化，未采取防渗漏
措施。废气通过引风机引进冷却器变成副产品，但燃烧废气无环保处理设施，通过烟筒直接
排放。

2.万和砂场。该砂场业主为秦贤武，男，43岁，系绥宁县长铺镇和平村村民。因2015年修
建武靖高速需求砂石，秦贤武在该处建场。生产时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属非法采砂行为。2017年
4月，绥宁县水务局开展了集中打击活动，已责成该场停产。2018年5月，绥宁县水务局到该场断
开用电线路，并拆除变压器，同时，拆除部分设备。

通过实地核查，在塘口大桥桥头（即塘口村，新烂公路起始端处）道路两边的基础设施
未建设，配套设施如挡土墙、绿化、亮化和地下排水等工程均未动工。因地势稍斜，雨水把道
路两边路基的泥土冲入附近群众邓祖涛住宅一楼，导致整个一楼淤泥堆积，泥泞浑浊，无法
开展生活生产活动。另外，在邓祖涛房屋同侧有一处下水道井，因为长期的雨水冲刷带入淤
泥，造成下水道井堵塞，失去排水功能，无法有效排出路面积水。

经查，该路段在上下班高峰期确有堵车现象。

1.新宁县环境保护局2018年7月6日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叭头冲花岗岩板材加工车间当日
没有生产，现场有一名维修工正在维修航吊车，在拦渣坝的下放有5名师傅正在施工修建淋溶
废水收集沉淀池，加工车间噪音设备布置于厂房内，有部分设备设置减震垫，且厂房采取围栏
隔音措施，项目周边约2公里内没有村民住宅。因此，加工车间噪音对环境影响不大。

2.经黄金乡人民政府核实，切割场距最近居民楼也有2.3公里，按照环境影响评价要求，一
般来说，距离500米外，不会对当地的居民造成影响，因此该企业在切割过程中所产生的噪声
对当地群众并未造成影响。

资江风光带有垃圾；发动机厂十字路口路面烂。

百春园街道办事处、区交警大队、区交通运输局、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于2018年7月
6日、7日、8日21时左右对此案件进行了现场调查，证实迎春路西段未有工地开工，该路段未发
现货车与工程车通行，无扬尘污染现象。使用噪音分贝器对该路段进行分贝数据采样，显示为
57.7-62.1分贝之间，未超标。

“6.8”自来水水质出现异常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县纪委
监委、县卫计局、县食药监局等职能部门迅速介入，开展采样检测、问题调查及问题整治工作，
对出现疑似症状的人员全力检查治疗，并认真做好相关群众思想疏导和解释工作。调查情况
如下：1.关于对水质采样检测情况。6月8日15:10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先后在县自来水公司
水厂采集水源水、出厂水水样各1份，在绿都超市、中心农贸市场鱼贩处采集管网末梢水3份，
所检11个项目(包括pH值)符合国家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并由县政府通过
网络向居民发布。见证取样合符相关手续，对该时段水质的水质检测标合格，没有任何隐瞒真
相。2.对净水剂聚合硫酸铁的调查。对水厂的净水、消毒药剂进行了全面检查。制水消毒设备
为二氧化氯发生器，所使用的盐酸和氯酸钠原材料合符相关要求。其中净水剂聚合硫酸铁生
产厂家为邵阳市佑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该产品为外销产品，包装为英文，但有相关的营业执
照、合格证和检测报告，调查人员因产品无中文标识则认定为包装不合格，并非“三无产品”。
为了安全起见，县卫计局对该产品委托邵阳市公共卫生检测检验中心进行取样送检，检测报
告显示产品为合格。3.学生和幼儿住院治疗调查情况。绥宁县人民医院共收治病例39名，其中
22例住院治疗，17例留观后当天出院。住院治疗人员主要临床表现为腹痛、恶心、头晕、头痛，
部分病例有呕吐、腹泻、发热等症状，病例症状大多轻微，病情持续时间1-3天左右，无重症病
例。病例经护胃、补液等对症治疗，个别病例加以抗感染治疗，所有病例已痊愈出院。病例临床
症状、血象检查和治疗效果符合急性非感染性胃肠炎表现。开展了个案调查的22例病例中男
性11例，女性11例；年龄最小5岁，最大15岁，平均为10岁。其中20名为育英学校的学生，1名
为红缨启智幼儿园幼儿,1名为苗苗幼儿园的幼儿。未发现有绥宁一中学生出现异常现象。4.
针对鱼贩、居民反映使用自来水死鱼情况。经调查，共有老街、步一行、汽车总站、绿都超市、汇
丰超市和农贸市场共7处有死鱼现象，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6月8日16时50分在绿都超市
采样时，现场用pH试纸检测有死鱼现象的鱼池水和无死鱼现象鱼池水，pH值分别为：3.0、
6.8。6月10日，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取群众自发收集的3份水样进行检测，其中6月8日上
午时鱼贩水池水样1份，红缨启智幼儿园6月8日中午水样2份。于当日14时20分先用pH试
纸对三份水样pH值进行快速检测，三份水样pH值分别为3.5、4.0、4.0。对三份水样做进一步
检测，检测结果pH值分别为:2.8、3.5、3.5。5.关于婴儿死亡事件的调查。据了解，刘玉，女，25
岁。通过试管婴儿做了一对双胞胎，孕期7个月。据她老公的父亲反映，6月8日10——11时用
自来水熬制了猪肚汤，孕妇刘玉17时吃了一餐，没有感觉异样。24时又吃了一餐，同样没有感
觉不适。6月9日4时左右感觉不适后到绥宁县人民医院检查，发现胎膜早破，县人民医院建
议他们转上级医院进行保胎治疗。6月9日15时左右刘玉在长沙市妇幼保健院接受了剖腹产
手术，产下两个女婴。6月12日，小婴儿转入省儿童医院治疗，于6月14日医治无效死亡后出
院。现在，刘玉与大婴儿在省妇幼保健院留观。结合长沙市妇幼保健院、省儿童医院治疗资料
和绥宁县人民医院专家综合分析：可以确定刘玉婴儿的早产和死亡与饮用自来水没有直接
关系。6月29日，副县长邓昌海带领相关人员到长沙妇幼保健院对刘玉及家属进行了告知。

经核实，邵东县柔亮洗涤有限公司建有一套污水处理系统，废水经格栅、缺氧池、好氧生物
氧化反应池处理后排入清水池内，再回用于车间，没有设置工业废水排放口。2018年3月26日
至27日，柔亮洗涤有限公司委托湖南中骏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排污状况进行现场监测，
废水 PH 值、COD、氨氮和总磷处理后能够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
T19923-2005）中洗涤用水标准要求，并循环使用无外排。2018年6月19日和6月23日，县环保
局、黑田铺镇对邵东县柔亮洗涤有限公司进行环保检查，未发现违法排污行为。2018年6月28
日、6月30日、7月6日，黑田铺镇对该厂进行了明察暗访，均未发现向外排污现象。

2018年7月5日，檀江街道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查看，对群众举报的问题进行了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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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针对长丰造纸厂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改
建的违法行为，双清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该厂进行
立案调查，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罚到位，责令其整改
到位。

1.经现场调查，该区域为山坡地形，群众修建的房屋较
为分散，无法修建合理的排污管网。

2.武冈市住建局会同市规划局、迎春亭办事处将该区
域纳入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提出方案上报市政府研究。

1. 7月7日上午，武冈市城管局已对该住户存在圈养鸡
鸭的问题进行了规劝，要求其立即整改，避免臭气影响周边
居民环境，由于当事人对移动公司铁塔辐射造成人身损害有
较大意见，在执法人员的规劝下，仍未达成自行处理的意见。

2.7月7日上午，武冈市城管局局长李迪武、副局长邓
集政、迎春亭办事处主任陈琳、市畜牧水产局副局长刘建
跃等人又上门做其工作，责令限期自行处置到位。

3.针对吴正元住户在禁养区（城市内）饲养家禽及畜禽
污染物、噪音影响周边群众生活的问题，城管局迎春亭二
中队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书，畜牧水产局下发了限期处理
文书，要求2018年7月15日前整改完毕，并对污染的环境
进行清洗消毒处理。

4.7月8日，工作组又派人上门督促并执法，吴正元夫妻带
孩子赴长沙治病不在家，工作人员无法进入执法现场。通过其
亲属联系，吴正元夫妻表示，下周从长沙回来后，配合工作组将
喂养的家禽处理到位。

5.因当事人外出，暂时无法强制执法。如吴正元未按期
自行整改处理到位，相关职能部门将组成联合执法组，确保
处理到位。

1. 某炼油厂。由于该厂未批先建，选址不当，环保设施不
全，2018年6月29日，绥宁县安监环保局对该厂下达《责令改
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绥安环责改字[2018]30号），责令该厂
于2018年7月10日前对原材料、产品进行清理，拆除厂房予
以关闭，并恢复土地原状。对未批先建的环境违法行为，县安
监环保局将立案查处。

7月9日，绥宁县环境监察大队到现场核实，该厂已拆除
供电设施、反应釜和锅炉，已清除大部分原材料及产品，对剩
余的产品及原材料正在进行清理，下一步将对厂房构筑物进
行拆除，恢复土地原状。

2.万和采砂场。该砂场属非法砂场，现已被取缔。目前，
已实施“两断三清”，现场已断水、断电，变压器被吊离，厂内
所剩小部分设备在6月30日前已全部拆除。

7月9日，分管水务的副县长带领县水务等单位负责人查
看现场，现场已无原材料及成品。

1.6月26日下午，已经责成新烂公路指挥部安排挖掘机
到了现场，并立即进行整改作业。

2.要求新烂公路指挥部在7月3日前对该段公路进行扫尾。
3.修建该段公路两侧挡土墙及排水工程，清理被堵塞的

下水道井，从而雨水不会对附近居民生活生产造成影响。

从7月7日起，红旗路街道加大对该路段的管控力度，多
方施策，确保路段畅通。目前，车辆拥堵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该公司叭头冲花岗岩板材加工车间正在整改，2018年7
月9日，新宁县环保局对该加工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新环罚字[2018]08号）责令停止生产，罚款3万元，新宁县经
信局采取了停电措施。

资江风光带垃圾已处理，整改到位；路面问题已报市公
用事业局。

近期由于沪昆高速整体大修，此路段为因沪昆高速整体
大修期间车辆绕行的必经之处，近期内有大量车辆通过导致
群众投诉。

1.及时整章建制。
2.加强硬件管理。
3.强化人员管理。
4.整治工作环境。

1．要求该公司严格按照环评等相关要求进行生产作业。
2．由邵东县环保局和黑田铺镇政府对该公司进行定期、

不定期的巡查监管，如发现有环境违法行为，将严厉查处。

檀江街道的工作人员现场要求该沥青搅拌站必须严
格按照相关文件进行建设，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做到污染
物达标排放。檀江街道正在开展对周边群众的思想解释
工作，消除群众心中的疑虑。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目 前 ，县
委、县政府给予
县自来水公司
水厂厂长刘明
杰、副厂长陈远
明就地免职；对
县自来水公司
分管水厂的副
书记刘光善停
职检查和立案
调查；对县自来
水公司经理唐
宁华立案调查；
对县自来水公
司给予警告并
处3万元罚款；
对当班职工叶
文泉和刘思谱
做出待岗 2 个
月，留用察看6
个 月 ，罚 款
1000 元 的 决
定；对接班人员
胡率做出待岗
1 个 月 ，罚 款
1000 元 的 决
定，对接班人员
龙金莲作出罚
款 1000 元，予
以 解 聘 的 决
定。同时，启动
了对相关职能
部门失职人员
的问责程序。

无

无

备

注

*

*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第十五批 2018年7月5日）

(下转六版）


